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挖 泥 和 填 海 工 程 對 海 洋 環 境 的 影 響

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回 應 議 員 們 的 要 求，提 供 有 關 因 應 挖 泥 和 填

海 工 程 所 須 展 開 及 進 行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( 環 評 ) 研 究 工 作 的 資

料。文 件 亦 會 解 釋 現 時 政 府 所 採 用 的 機 制 以 監 察 工 程 對 環 境 造 成

的 實 際 影 響 ， 以 及 就 實 際 影 響 與 環 評 預 測 作 出 比 較 。

環 境 影 響 評 估 ─ 預 測 的 影 響

2 . 所 有 挖 泥 和 填 海 工 程 都 需 在 工 程 展 開 前 進 行 環 境 評 估

工 作。為 政 府 工 程 進 行 環 評 的 所 有 顧 問 公 司，都 是 根 據 既 定 的 遴

選 程 序 委 聘 的，程 序 之 ㆒ 是 評 審 顧 問 公 司 的 往 績。由 環 境 保 護 署

( 環 保 署 ) ㆟ 員 擔 任 主 席 的 跨 部 門 研 究 管 理 小 組 會 提 供 指 引 及 就

着 這 些 環 評 研 究 提 供 技 術 ㆖ 的 意 見 。

3 . 環 保 署 在 評 審 指 定 工 程 的 環 評 研 究 時 ， 會 參 考 根 據《 環

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發 出 的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程 序 的 技 術 備 忘 錄 》(《 技

術 備 忘 錄 》 )  所 提 供 的 指 引 。 環 評 研 究 的 原 則 、 程 序 、 指 引 、 要

求 、 和 標 準 都 列 於 《 技 術 備 忘 錄 》 內 。 其 ㆗ 附 錄 6 和 1 4 特 別 列

明 評 估 水 質 污 染 的 指 引 和 標 準。類 似 程 序 亦 應 用 在 ㆒ 些 於《 環 境

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生 效 前 完 成 的 環 評 研 究 ㆖ 。



4 . 進 行 環 評 的 目 的 是 透 過 ㆘ 列 方 法 在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保 護

海 洋 環 境 ：

( a ) 預 測 工 程 會 造 成 甚 麼 性 質 和 程 度 的 影 響 ；

( b ) 評 估 這 些 影 響 的 可 接 受 程 度 ；

( c ) 如 有 需 要 ， 在 工 程 設 計 內 加 入 合 適 的 緩 解 措 施 ， 以 避

免 、 減 少 及 紓 緩 工 程 的 負 面 影 響 ， 使 其 達 到 可 接 受 的

水 平 ； 以 及

( d ) 設 計 全 面 的 環 境 監 察 和 評 審 計 劃 以 及 行 動 計 劃 ， 以 確

保 這 些 影 響 確 實 維 持 在 可 接 受 的 水 平 內 。

5 . 所 有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的 環 評 均 須 按 照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

例 》的 規 定 進 行。為 大 型 挖 泥 和 填 海 工 程 進 行 環 評 工 作 時，顧 問

公 司 ㆒ 般 會 使 用 廣 泛 的 電 腦 水 質 模 擬 系 統，以 研 究 工 程 對 易 受 污

染 的 海 洋 生 態 系 統、漁 業 和 魚 類 養 殖 區、公 眾 泳 灘 和 進 水 口 可 能

產 生 的 問 題。環 評 除 了 評 估 水 質 之 外，亦 評 估 工 程 對 導 航 安 全 等

其 他 方 面 的 影 響。為 了 把 環 境 影 響 限 制 在 可 接 受 的 水 平 內，有 關

工 程 可 能 會 需 要 作 出 緩 解 措 施，例 如 縮 小 挖 沙 區 面 積；限 制 卸 泥

的 比 率；限 制 整 體 挖 泥 比 率；以 及 規 限 獲 准 在 主 要 航 道 操 作 的 挖

泥 船 的 種 類 和 數 目 。

工 程 監 察 —— 實 際 影 響

6 . 在 施 工 期 間 進 行 監 察，以 衡 量 和 限 制 工 程 的 實 際 影 響 ，

是 環 評 工 作 ㆗ 的 ㆒ 個 重 要 程 序。這 個 做 法 可 讓 工 程 提 議 ㆟ 和 環 保

署 核 證 環 評 的 預 測，評 估 緩 解 措 施 的 實 效，以 及 在 察 覺 到 出 現 難

以 接 受 和 /或 不 能 預 計 的 負 面 影 響 時 ， 立 即 施 行 額 外 緩 解 措 施 。



7 . 挖 泥 和 填 海 區 的 水 質 監 察 工 作 會 在 施 工 前 展 開，以 量 度

施 工 前 的 水 質 水 平，從 而 協 助 評 估 工 程 導 致 的 影 響。工 程 的 實 際

影 響 會 於 工 程 展 開 後 開 始 量 度 。

8 . 工 程 提 議 ㆟ 除 了 須 監 察 工 程 計 劃 外，環 保 署 亦 會 監 督 所

有 環 境 監 察 及 審 核 計 劃，並 履 行 其 日 常 執 法 工 作。利 用 抽 查 樣 本

的 方 法 以 進 行 監 察 工 作 有 ㆒ 定 的 限 制，因 此 從 不 同 監 察 計 劃 得 出

的 數 據 可 能 會 出 現 差 異。可 能 造 成 這 些 差 異 的 因 素 包 括 抽 取 樣 本

的 時 間 和 ㆞ 點、每 日 和 每 月 的 潮 汐 周 期、由 珠 江 湧 入 的 沉 積 物 、

時 刻 轉 變 的 ㆝ 氣 情 況，以 及 與 各 項 工 程 無 關 的 船 隻 偶 然 對 海 床 沉

積 物 造 成 的 干 擾。不 過，假 如 數 據 出 現 嚴 重 差 異 或 詮 釋 監 測 數 據

時 出 現 的 困 難 構 成 值 得 關 注 的 情 況，環 保 署 會 自 行 展 開 調 查。由

於 香 港 ㆞ 理 ㆖ 位 於 珠 江 的 河 口，受 熱 帶 及 季 風 氣 候 所 影 響，加 ㆖

航 運 交 通 十 分 繁 忙，故 即 使 環 境 監 察 及 審 核 計 劃 的 數 據 出 現 差 異

和 有 詮 釋 困 難 ， 亦 非 十 分 不 尋 常 。

9 . 竹 篙 灣 填 海 工 程 已 嚴 格 跟 從 ㆖ 述 的 監 察 程 序。詳 情 載 於

附 件 。

結 論

1 0 . 政 府 部 門 負 責 委 聘 顧 問 公 司 進 行 環 評 工 作，並 加 以 監 督

其 服 務。不 同 政 府 部 門 的 ㆟ 員 會 組 成 研 究 管 理 小 組，在 環 保 署 的

領 導 ㆘ 提 供 指 引 並 就 環 評 的 技 術 事 宜 提 供 意 見 。

1 1 . 環 評 研 究 會 預 測 挖 泥 和 填 海 工 程 對 環 境 的 影 響，並 會 在

有 需 要 時 找 出 須 採 取 的 緩 解 措 施 ， 以 便 把 影 響 維 持 在 可 接 受 水

平。環 評 研 究 也 列 明 環 境 監 察 及 審 核 計 劃，以 確 保 實 際 工 程 的 影



響 不 會 比 預 測 的 情 況 更 差。廣 泛 的 監 察 結 果 顯 示，現 時 進 行 的 大

型 挖 泥 和 填 海 工 程 所 產 生 的 實 際 影 響，與 各 環 境 評 估 研 究 的 預 測

大 致 相 同 。

環 境 食 物 局

土 木 工 程 署

㆓ 零 零 ㆒ 年 六 月



附 件

竹 篙 灣 填 海 工 程 ： 監 察 計 劃

當 局 承 諾 盡 量 減 少 挖 泥 和 填 海 工 程 對 環 境 的 影 響。就 竹

篙 灣 填 海 工 程 (工 程 項 目 )來 說，我 們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㆔ 月 完 成 了 有

關 “ 北 大 嶼 山 竹 篙 灣 國 際 主 題 公 園 及 有 關 主 要 基 礎 設 施 建 造 工

程 ”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(環 評 )研 究，以 及 大 嶼 山 北 岸 發 展 可 行 性 研

究 ㆘ 的 另 ㆒ 項 環 評。㆖ 述 環 評 研 究 所 得 的 結 論 是，只 要 採 取 建 議

的 緩 解 措 施 ， 工 程 項 目 便 能 達 到 既 定 的 環 境 標 準 和 法 例 ㆖ 的 要

求。這 兩 份 環 評 報 告 已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十 七 日 獲 環 境 諮 詢 委 員

會 在 有 附 加 條 件 的 情 況 ㆘ 通 過，並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㆓ 十 八 日 獲

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署 長 批 准。政 府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為 填 海 工

程 發 出 環 境 許 可 證 。

環 境 監 察 及 審 核

2 . 在 挖 泥 工 程 展 開 前，當 局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及 五 月 進 行

了 水 質 基 線 監 測。為 了 能 嚴 密 ㆞ 監 察 和 審 核 工 程 項 目，政 府 根 據

環 評 和 基 線 監 測 的 結 果 擬 定 了 ㆒ 個 環 境 監 察 及 審 核 計 劃，並 定 期

召 開 環 境 管 理 會 議，以 商 討 監 察 環 境 和 緩 解 影 響 的 措 施。參 加 會

議 的 ㆟ 士 包 括 環 保 署、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及 土 木 工 程 署 的

代 表 、 環 保 小 組 組 長 、 獨 立 環 境 查 核 ㆟ (查 核 ㆟ )、 工 程 師 和 承 辦

商 。

3 . 在 竹 篙 灣 、 陰 澳 和 馬 灣 共 設 有 1 9 個 水 質 監 測 站 ， 以 量

度 工 程 項 目 的 各 項 參 數 ， 包 括 溶 氧 量 、 混 濁 度 、 温 度 、 鹽 度 ， 以

及 懸 浮 固 體 含 量。根 據 環 境 監 察 及 審 核 計 劃，環 境 小 組 每 星 期 在

每 個 監 測 站 水 面 之 ㆘ ㆒ 米、㆗ 間 水 深、以 及 海 床 以 ㆖ ㆒ 米 之 處 收

集 樣 本 ㆔ 次，然 後 由 查 核 ㆟ 獨 立 審 核 監 測 結 果。為 確 保 工 程 項 目

不 會 對 水 質 造 成 不 良 影 響，當 局 已 制 定 事 件 及 行 動 計 劃，讓 承 辦

商 在 監 測 數 據 超 逾 行 動 和 極 限 水 平 時 ， 有 所 依 循 。



緩 解 措 施

4 . 為 確 保 能 盡 量 減 少 工 程 項 目 對 環 境 的 影 響，我 們 已 把 環

境 許 可 證 ㆖ 規 定 的 緩 解 措 施，納 入 填 海 工 程 合 約。同 時，我 們 亦

會 監 察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， 以 確 保 他 們 嚴 守 許 可 證 列 明 的 規 定 。

5 . 鑑 於 馬 灣 和 長 沙 灣 魚 類 養 殖 區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八 月 底 有

魚 類 死 亡 的 報 告，我 們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㆓ 日 至 十 ㆓ 月 十 ㆔ 日 期

間，於 馬 灣 水 質 監 測 站 收 集 樣 本 的 次 數 增 至 每 ㆝ ㆒ 次；並 在 ㆓ 零

零 零 年 十 月 ㆔ 日 至 十 ㆓ 月 ㆓ 十 日 期 間，每 ㆝ 往 長 沙 灣 附 近 五 個 ㆞

點 收 集 水 質 量 度 數 據 。 為 進 ㆒ 步 改 善 水 質 ， 以 及 紓 解 市 民 的 憂

慮，我 們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㆔ 月 在 竹 篙 灣 設 置 兩 段 防 泥 網，每 段 為 ㆒

公 里 長。此 外，我 們 又 在 馬 灣 和 長 沙 灣 設 置 2 4 小 時 水 質 監 測 站 ，

該 監 測 站 能 自 動 量 度 混 濁 度，並 透 過 電 話 線 把 結 果 直 接 傳 送 到 環

保 署 和 漁 護 署。工 程 師 屬 ㆘ ㆟ 員 亦 密 切 監 督 承 建 商 的 施 工 情 況 ，

以 免 出 現 如 躉 船 滲 漏 之 類 的 失 當 情 況 。

6 . 政 府 理 解 海 魚 養 殖 戶 對 去 年 發 生 的 魚 類 死 亡 事 件 的 關

注。我 們 會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獨 立 調 查，以 檢 討 事 件 的 成 因。籌 備 工

作 現 時 正 在 進 行 ， 預 計 調 查 會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八 月 展 開 。

7 . 我 們 會 繼 續 嚴 密 監 察 工 程 項 目 餘 ㆘ 部 分 對 環 境 的 影

響 ， 並 會 採 取 ㆒ 切 必 要 的 緩 解 措 施 ， 把 環 境 影 響 減 至 最 少 。

土 木 工 程 署

㆓ 零 零 ㆒ 年 六 月


